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1次收文機關（註1）





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案件權限爭議處理流程圖





無法判斷何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關





認有本府其他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





自認為賠償義務機關





3日內移送（註2）





自行主辦該國賠案





自行主辦該國賠案





第2次收文機關





無法判斷何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關





認有本府第1次收文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（以下簡稱第3機關）為賠償義務機關





認為第1次收文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關





自認為賠償義務機關





自行主辦該國賠案件





經洽第1次收文機關同意（註3）





經洽該第3機關同意（註3）





否





否





是





是





收文3日內移送該第3機關主辦





收文3日內移送第1次收文機關主辦





（註4）





（註4）





（註5）





（註4）





註1：包括民眾逕送賠償義務機關處理的案件，及法務局收文再函送賠償義務機關處理的案件。


註2：建議機關在移文前，由科室主管與對方機關知會及溝通。


註3：建議由機關主任秘書以上層級溝通。


註4：由第2次收文機關簽報開會。


註5：由第1次收文機關簽報開會。


註6：在本圖任何階段，如發現賠償義務機關非本府所屬機關學校者，應即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簽辦拒絕賠償。





收文3日內簽報副秘書長召開府級協調會





仍無法確認何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





爭議解決，確認賠償義務機關關





由第1次收文機關主辦該國賠案





由賠償義務機關主辦該國賠案








